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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报材料提交内容要求

一、申报管理机构情况
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内容：
（一）基本概况说明，另附新设/参股子基金管理机构申请简表（详见附表1）
应说明：管理机构历史沿革、注册资本金（含实缴情况），机构性质（如：国有独资企业、国有绝对控股企业、国有相对控股企业、民营企业、外资企业及其他）、职工人数、股东情况、治理架构、高级管理人员简介、中基协管理人登记编号等情况。
该部分请提供：法定代表人、高级管理人员、主要专业技术人员的简历并附身份证复印件、任职证明及所获主要荣誉等证明材料。
（二）累计管理基金及效益情况，另附管理机构累计管理的基金及效益情况表（详见附表2）
应说明：管理机构累计管理的基金产品的数量和规模；累计管理的科创领域基金数量及规模；累计管理的基金产品中（以提供的基协备案证明材料为准），相互平行基金应合并计算其规模并按1只计算其数量。已清算基金的加权平均DPI；处于退出期基金的加权平均DPI；处于投资期基金的加权平均DPI。投资期及退出期基金持有的IPO流通市值视同投资收益，DPI权重以基金的实缴规模计算。
附表2应分别列出：管理机构累计管理的基金产品名称、设立时间、认缴总规模、已实缴到位规模、已投资规模、存续期限、基协备案类型、地域范围、投资领域/行业、基金关键人士、投委会成员、基协备案编号（必填）、已分配收益情况、DPI、是否有政府引导基金参与等情况。
（三）累计投资项目及业绩情况，另附管理机构累计投资项目的业绩情况表（详见附表3）
应说明：管理机构累计已投资项目数量及金额；累计及近三年已投资科创项目的数量和金额占比；累计已退出项目数量、占比及平均收益率；累计已退出的科创项目数量及占累计已退出项目数量的比例。
附表3应分别列出：管理机构累计投资项目的名称、项目所属的基金名称（与附表2基金产品对应，未在中基协备案的自有资金投资除外）、项目所在行业、投资时点、投资轮次、投资金额、占股比例、是否领投、是否是科创项目、项目当前融资轮次、现持有部分最新估值、项目公司联系人及电话等情况；已退出的项目还应列明退出进展（部分退出、全部退出、已上市未退出）、退出时间、主要退出方式（如IPO、并购、回购、股权转让、清算等）和退出收益，并计算整体已退出项目平均回报倍数等。
该部分请提供：已退出的科创项目涉及的资金投入凭证、退出凭证等证明材料。
（四）所管理的各只创业及股权投资基金之间的关系，有无利益冲突及各只基金的人员配比等情况说明
（五）存在控股或管理关系（如人事任免权等）的基金管理机构情况说明（如有）
（六）近三年知名机构发布的创业及股权投资机构排名情况（或具有良好业内口碑和市场认可度）说明，并附证明材料
（七）投资决策、财务管理、风险控制、资金安全保障等制度
（八）近三年经营情况报告、审计报告及近一期的财务报表
（九）有关诉讼、担保、其他或有风险事项说明
申报主体有关诉讼、担保、其他或有风险事项说明及文件。最近五年内申报机构及其工作人员无行政主管机构或司法机关处罚的不良记录的声明或承诺。
（十）其他需说明事项
注：以上所有证明材料、情况说明均须加盖申报主体公章。
二、服务于新设/参股子基金的管理团队情况
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内容：
（一）配备的管理团队情况
应说明：配备的管理团队人员总数量及专职高级管理人员数量，关键人士、投委会成员、专职高管等核心团队情况介绍，并附所有成员履历表（详见附表4.1和附表4.2），主要内容包括：现职务、工作履历、教育背景、主要投资经历、其他兼职情况（如有）等情况。
该部分请提供：所有成员的身份证、学历证书、职称证书、从业资格证书及所获主要荣誉等证明材料；关键人士近三年获得知名机构发布的投资人榜单证明材料。
（二）配备的核心成员（关键人士及专职高管）历史投资业绩情况
1.累计参与管理基金的业绩情况（详见附表5）
应说明：配备的核心成员累计参与管理的基金产品数量和规模；累计管理的科创领域基金数量及规模；累计管理的基金产品中（以提供的基协备案证明材料为准），相互平行基金应合并计算其规模并按1只计算其数量。已清算基金的加权平均DPI；处于退出期基金的加权平均DPI；处于投资期基金的加权平均DPI。投资期及退出期基金持有的IPO流通市值视同投资收益，DPI权重以基金的实缴规模计算。
附表5应分别列出：核心成员的姓名、拟在本基金担任职务、是否专职（仅限关键人士）、累计管理的基金产品（包括：名称、设立时间、规模、该基金担任职务、存续期限、基协备案类型、基协备案编号（必填）、已分配收益情况、该基金DPI、是否有政府引导基金参与、证明人及联系电话等）、与其他核心成员之间的合作共事经历等。
该部分请提供：核心成员在所参与管理的相关基金中曾担任关键人士或委派代表，或在申报单位及相关基金的管理人中担任负责投资业务高级管理人员的任职证明文件。
2.累计投资项目的业绩情况（详见附表6）
应说明：配备的核心成员累计已投资项目数量及金额；累计及近三年已投资科创项目的数量和金额占比；累计已退出项目的数量、占比及平均收益率；累计已退出的科创项目数量及占已退出项目数量比例。
附表6应分别列出：核心成员负责的所有投资项目的名称、项目所属的基金名称（与附表5基金产品对应，未在中基协备案的自有资金投资除外）、在该项目中担任的职务、项目所在行业、投资时点、投资轮次、投资金额、占股比例、是否领投、是否为科创项目、项目当前融资轮次、现持有部分最新估值、项目公司联系人及电话等情况；已退出的项目还应列明退出进展（部分退出、全部退出、已上市未退出）、退出时间、主要退出方式（如IPO、并购、回购、股权转让、清算等）和退出收益，并计算整体已退出项目平均回报倍数等。
该部分请提供：核心成员在投资项目中担任职务的证明文件；已退出的科创项目涉及的投资协议、项目退出凭据等证明材料（如与附表3中的项目一致，则无需重复提供）。
（三）投资决策委员会及成员配备情况（详见附表7）
应说明：投资决策委员会构成及投资决策机制。
附表7应分别列出：投委会成员的现工作单位、职务、工作履历、教育背景、主要投资经历、是否为本基金专职委员、担任其他基金投委会委员情况、证明人及联系电话等。
三、子基金运作方案
新设子基金该部分内容须另附方案概要简表（附表8），方案主要内容包括但不限于：
（一）基本概况
主要包括：名称及拟注册地点、期限（存续/投资/退出）、组织形式（合伙制）、基金设立规模、申请省科创基金出资规模及比例、拟首次交割时间、分期缴款计划、投资进度安排等。
（二）投资方向与策略
结合子基金定位，阐述拟设立子基金的投资方向与策略，对投资方向所属行业现状及趋势进行简要分析。
（三）募资计划
主要包括：募资总规模、募集方式、已确认的出资人和出资金额、意向出资人和出资金额、出资人情况简介，出资安排。
该部分请提供：已确认出资的出资承诺函；意向出资人的投资意向书。
（四）管理方案
包括但不限于：1.与省科创基金协同联动机制（参考《申报指南》中对中选管理机构的管理要求）；2.管理费、门槛收益率及绩效奖励、收益分配方案（请参考《申报指南》相关要求进行明确）；3.基金管理费和超额收益对管理团队的分配机制、员工激励约束机制等；4.风险控制机制；5.基金投资决策安排；6.项目投后管理及退出方案、可提供的资源和服务；7.项目储备情况介绍。
（五）申报主体认为重要的其他内容

参股子基金该部分内容须另附概要简表（附表8），方案主要内容包括但不限于：
（一）基本概况
主要包括：名称及注册地点、基协备案编号（必填）、剩余期限（存续/投资/退出）、组织形式（合伙制）、基金设立规模、申请省科创基金出资规模及比例、首次交割时间、最终封闭时间、当前出资缴款进度和后续计划、投资策略（如：投资科创项目比例、投资进度安排等）、投资领域等情况介绍。
该部分请提供：
1.申请省科创基金参股的目标基金及管理人的营业执照复印件、基协登记及备案编号；
2.目标基金的《合伙协议》及附属协议；
3.参股前基金资金托管协议复印件（如有）；
4.参股前基金委托管理协议复印件（如有）；
5.托管银行出具的基金实缴资金到位证明（如有）；
6.目标基金及管理人最近一期审计报告（成立不足1年可不提交）。
（二）出资人结构
主要包括：目标募资总规模，现有出资人简介和出资金额及占比，已确认的拟与省科创基金同时增资入伙的出资人简介和出资金额。
该部分请提供：
1.现有出资人和已确认的拟与省科创基金同时参股入伙的出资人的股权结构（穿透至最终投资者）；
2.已确认的拟与省科创基金同时参股入伙的出资人的《出资承诺函》（如有）。
（三）管理方案
包括但不限于：1.与省科创基金协同联动机制（参考《申报指南》中对中选管理机构的管理要求）；2.管理费、门槛收益率及绩效奖励、收益分配方案（请参考《申报指南》相关要求进行明确）；3.基金管理费和超额收益对管理团队的分配机制、员工激励约束机制等；4.风险控制机制；5.基金投资决策安排；6.项目投后管理及退出方案、可提供的资源和服务；7.后续项目储备情况介绍。
（四）申报主体认为重要的其他内容
该部分请提供：
配备团队人员名单及近一年内社保缴费证明（从属地社保机构下载打印，并加盖管理公司公章）。
（五）已投资项目情况（附表9）
应说明：目标基金已投资规模、已投资项目数量及金额、已 退出项目数量及金额、已分配收益情况、DPI及基金净值等情况。
附表9应分别列出：项目名称及简介、项目所在行业、投资时点、投资轮次、投资金额、占股比例、是否领投、是为科创项目、项目当前融资轮次、现持有部分最新估值、项目公司联系人及电话等情况；已退出的项目还应列明退出进展（部分退出、全部退出、已上市未退出）、退出时间、主要退出方式（如IPO、并购、回购、股权转让、清算等）和退出收益，并计算整体已退出项目平均回报倍数等。
该部分请提供：
1.目标基金已分配收益单据（如有）；
2.所有已投项目的投委会纪要、资金投入凭证、项目退出回收凭证等证明材料（如有）。
（六）申报单位认为重要的其他内容
注：以上所有证明材料、情况说明均须加盖申报主体公章。

— 1 —

